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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产者责任的延伸与循环经济理论的诠释

唐绍均

（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４５）

摘　要：针对日渐突出的废弃产品 问 题，瑞 典 隆 德 大 学 环 境 经 济 学 家 托 马 斯·林 赫 斯 特 于１９８８年 首 次 提 出 了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概念，他指出生产者应对其产品在 整 个 生 命 周 期 过 程 中 对 环 境 的 影 响 承 担 延

伸责任。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以要求生产者承担延伸责任为核心内容，生产者责任 延 伸 对 生 态 规 律 的 遵 循 充 分

体现了循环经济理论的指导原则；生产者责任延伸对“３Ｒ”原 则 的 贯 彻 充 分 体 现 了 循 环 经 济 理 论 的 核 心 内 容；生

产者责任延伸对闭环反馈式循环目标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循环经济理论的直接目 标。因 此，循 环 经 济 理 论 表 明 了

生产者为应对废弃产品问题承担延伸责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当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延伸生产者责任；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６９９（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４６－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０１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环境优先原则的法律确立与制度回应研究”（１１ＹＪＡ８２００６６）

作者简介：唐绍均（１９７４－），男，重庆潼南人，重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工商管理博士后．

①　废弃产品问题就是指产品在消费后阶段被消费者废弃所引发或可能引发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

一、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与循环经济理论概览

针对日渐严峻的废弃产品问题①，瑞典隆德大学（Ｌｕ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环境经济学家托马斯·林赫斯特

（Ｔｈｏｍａｓ·Ｌｉｎｄｈｑｕｉｓｔ）于１９８８年 首 次 提 出 了“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缩 写 为‘ＥＰＲ’）”这 一 概

念，对废弃产品的责任的承担主体问题及处置方法问题提出了新的构 想。他 指 出 生 产 者 应 该 为 其 产 品 在

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承担责任，废弃产品问题的解决应采用包括源头 预 防、产 品 环 境 信 息 披 露、废 弃

产品回收处置与循环利用等在内的全过程控制方法，这便是托马斯教授 首 倡 的 生 产 者 责 任 延 伸 概 念 的 基

本内容。概言之，生产者责任延伸概念就是指包括生产商和进口商在内的广义“生 产 者”需 要 为 应 对 废 弃

产品问题承担起延伸责任（义务）。托马斯教授所提出的生产者责任延伸概 念，引 起 了 世 界 上 一 些 国 家 的

持续关注与深度探讨。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２日，德国率 先 将 生 产 者 责 任 延 伸 的 理 念 贯 彻 到《包 装 物 法 令》（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的制定中，并通过《包 装 物 法 令》相 应 的 法 律 规 范 确 立 了 包 装 物 生 产 者 所 应

承担的延伸责任，建立了适用于包装物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紧接着，瑞 典、澳 大 利 亚、比 利 时、加 拿 大

等发达工业化国家也仿效德国建立起了适用于特定产品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实质上，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指国家为了应对废弃产品问题 所 制 定 或 认 可 的，用 以 引 导、促 进 或 强

制生产者承担延伸责任（义务）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集合。详言之，生产者责 任 延 伸 制 度 大 致 包 含 了 两 方

面的基本内容：第一，何谓生产者的延伸责任？延伸责任 是 生 产 者 为 应 对 废 弃 产 品 问 题 所 需 承 担 的 延 伸

义务，既包括源头预防责任（譬如实施产 品 环 保 化 设 计、选 用 清 洁 原 材 料、采 用 清 洁 工 艺 以 及 生 产 清 洁 产

品的责任等内容，目的在于减少产品的资源承载量与降低产品的潜在致污能 力），也 包 括 产 品 环 境 信 息 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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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的责任（譬如产品环境危害警示与废弃产品回收、处置与循环利用信息标 注 责 任 等 内 容，目 的 在 于 为 日

后承担回收、处置、循环利用责任作好充分的准备与提供必要的便利），还包括 废 弃 产 品 回 收、处 置 与 循 环

利用责任。第二，如何引导、促进或强制生产者承担延伸责任？此即生产者 延 伸 责 任 制 度 的 调 整 机 制，具

体包括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的行 政 调 整 机 制 与 生 产 者 延 伸 责 任 制 度 的 经 济 调 节 机 制。［１］依“法 的 形 成 和

运作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２］之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形成”源 于 日 益 严 峻 的 废 弃 产 品

问题，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运作”在于合理有效地应对废弃产品问题。

循环经济的思想起源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经济学家 鲍 尔 丁（Ｋ．Ｅ．Ｂｏｕｌｄｉｎｇ）所 提 出 的“宇 宙 飞 船 理

论”。鲍尔丁受到当时发射的宇宙飞船的启发，把地球比作一艘在宇宙中飞 行 的 宇 宙 飞 船，这 艘 宇 宙 飞 船

必须依靠自身有限的资源才能维持生存。如果人们对飞船的有限资源 进 行 过 度 的 索 取，就 会 加 速 飞 船 的

灭亡；反之，如果对飞船的资源加以 循 环 利 用，则 会 延 长 飞 船 的 寿 命。［３］唯 一 能 使 其 延 长 寿 命 的 方 法 就 是

需要实现飞船内的资源得以循环利用并尽可能少地排出废弃物。基于 循 环 经 济 的 思 想，循 环 经 济 理 论 得

以兴起、发展并逐渐成熟。归纳而言，循环经济理论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遵循生态规律是循环经济理 论 的 指 导 原 则。循 环 经 济 作 为 一 种 经 济 发 展 模 式，当 然 离 不 开 对

经济规律的遵循，但循环经济作为一种 全 新 的 生 态 经 济 发 展 模 式，更 加 强 调 遵 循 生 态 规 律 才 是 它 与 传 统

经济模式、“生产过程末端治理”模式的 根 本 区 别 所 在。经 济 发 展 遵 循 经 济 规 律 主 要 是 遵 循 价 值 规 律，经

济发展遵循生态规律则主要是遵循物 物 相 关 规 律、相 生 相 克 规 律、能 流 物 复 规 律、负 载 定 额 规 律、协 调 稳

定规律、时空有宜规律等［４］，其目标在 于 实 现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的 平 衡。循 环 经 济 旨 在 模 拟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的

运行方式与运动规律，要求生产者运用 生 态 规 律 以 指 导 自 身 的 经 济 活 动，运 用 更 多 的 科 学 技 术 和 生 态 原

理来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科学性和技术性。

第二，坚持“减量化”（Ｒｅｄｕｃｅ）、“再利用”（Ｒｅｕｓｅ）和“再循环”（Ｒｅｃｙｃｌｅ）的“３Ｒ”原则是循环经 济 理 论 的

核心内容。所谓减量化是指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尽可 能 减 少 资 源 能 源 消 耗 和 废 物 产 生，从 源 头 上 节 约

资源，减少污染物排放。所谓再利用是指使产品及其包 装 或 者 其 拆 解 后 的 零 部 件 继 续 使 用，或 者 将 其 修

复、翻新、处理后继续使用，尽可能地提 高 产 品 及 其 包 装 的 利 用 效 率、延 长 产 品 的 生 命 周 期。所 谓 再 循 环

是指产品在所设计的功能消失即报废后，将其全部或者一部分转化为资源 来 加 以 利 用，变 废 为 宝，化 害 为

利。［５］

第三，实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 循 环 是 循 环 经 济 理 论 的 直 接 目 标。传 统 经 济

模式与“生产过程末端治理”模式都是“资源———产品———污染排 放”的 单 向 线 性 开 放 式 经 济，而 循 环 经 济

是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经济，是经济活动遵循生态规律，坚 持３Ｒ原 则 所 追 求

的直接目标。这种闭环反馈式循环一般包括三个层面 上 的 循 环：单 个 企 业 层 面 上 的 小 循 环 模 式、区 域 层

面上的中循环模式以及全社会层面上的大循环模式。［６］２７－２８

由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与循环经济法的关系犹如零部件 与 机 器 的 关 系，生 产 者 责 任 延 伸 制 度 是 循

环经济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者密不可分。那么，生 产 者 责 任 延 伸 制 度 与 支 撑 循 环 经 济 法 的 循 环 经

济理论又是怎样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循环经济法的确立及其相关法律 制 度 的 建 构 均 有 赖 于 从 循 环 经 济

理论中汲取营养，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以 要 求 生 产 者 承 担 延 伸 责 任 为 核 心 内 容，充 分 体 现 了 循 环 经 济 理

论的指导原则、核心内容与直接目标。

二、生产者责任延伸对生态规律的遵循

从生态学角度而言，传统经济模式与“生产过程末 端 治 理”模 式 既 把 自 然 界 作 为“天 然 原 料 地”，也 将

其作为“天然垃圾场”，应该是两种严重影响生态系统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而 循 环 经 济 理 论 认 为 自 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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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是一 个 需 要 维 持 良 性 循 环 的 生 态 系 统；自 然 的 生 态 阈 值 客 观 存 在，自

然只有有限的环境自净能力①与资源承载力。人类作为 生 态 系 统 中 的 一 个 重 要 组 成 部 分，不 能 只 向 自 然

无偿索取和掠夺，不能只把自然视为可 利 用 的 资 源，必 须 尊 重 大 自 然 的 权 利，保 护 和 善 待 自 然，维 持 自 然

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与自然生态 的 动 态 平 衡。经 济 发 展 如 果 超 过 自 然 环 境 承 载 的 极 限 就 可 能 危 及 人 类

自身的安全，发展循环经济要求人们须 按 照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的 能 量 转 化 和 物 质 循 环 规 律 重 构 经 济 系 统，使

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形成一种新 形 态 的 能 持 续 发 展 的 经 济 模 式。因

此，人类的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必须向生态化转向，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提 倡 物 质 的 适 度 消 费，不 断

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做到物尽其用。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符合了循环经济理论，遵循了生态规律。美 国 学 者 汤 姆·戴 尔（Ｔｏｍ　Ｄａｌｅ）等 曾

言：“人类不管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都是自然的孩子，而不是自然的主人。如 果 他 要 维 持 对 环 境 的 统 治，

他必须使自己的行动符合某些自然规 律。”生 态 系 统 的 结 构 和 功 能 以 及 其 能 量 流 动 和 物 质 循 环 能 较 长 时

间地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状况，在外来干 扰 下 能 通 过 自 身 的 调 节 功 能 恢 复 到 正 常 状 况，这 种 相 对 稳 定 的 动

态关系就是一种生态平衡，这种生态平衡既可以是 自 然 生 态 平 衡，也 可 以 是 人 工 生 态 平 衡。所 谓 人 工 生

态平衡就是在人类参与和作用下 形 成 的 生 态 平 衡。应 对 废 弃 产 品 问 题 的 生 产 者 责 任 延 伸 制 度 就 是 建 立

一个“人工生态系统”，本质上也就是在创造一种“人工生态平衡”。

虽然废弃产品一直是人类利用物 质 资 源 满 足 自 身 的 生 存、发 展 需 要 的 伴 生 产 物，但 废 弃 产 品 最 终 演

变为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废弃产品问题却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 发 展 过 程。这 一 发 展 过 程，始 终 伴 随

着一对矛盾。随着这对矛盾的日渐突 出，废 弃 产 品 问 题 也 就 日 渐 凸 显，并 日 益 严 峻，可 以 说，没 有 这 样 的

一对矛盾，废弃产品问题也就无从产生。正是这样的一 对 矛 盾，使 废 弃 产 品 最 终 得 以 演 变 成 为 一 个 全 球

范围内的废弃产品问题。所以，产生废弃产品问题的根 本 原 因 还 在 于 产 品 的 资 源 需 求 量、废 弃 产 品 的 潜

在致污能力的无限增长与自然自身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７］５４９

大自然经过艰辛与漫长的运动演化，为人类提供了精密的生存 环 境：我 们 生 活 的 这 个 星 球，与 太 阳 保

持着恰当的距离，既不象水星那么热，也不象火星那么冷；大气层维护着热平 衡 的 周 期 性 适 当 波 动 的 温 和

气候；均匀分布着多种有益于植物生长 元 素 的 土 壤；同 时 把 绝 大 部 分 危 害 生 命 的 元 素 运 动 到 一 定 区 域 的

地层深处；进行着物质与能量循环的生物圈为人类提供食物，供人类饮用和 灌 溉 的 河 流，供 人 类 呼 吸 的 含

氧适当的空气，以及河流、海洋、陆地、两极冰山等构成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所 不 可 缺 少 的 一 切，自 然 为 人

类提供了可经劳动加工成生活 资 料 的 各 种 自 然 资 源……。［８］６然 而，自 然 却 并 不 是 万 能 的，也 存 在 相 当 的

有限性，自然环境以它的特 殊“语 言”———生 态 平 衡 与 生 态 失 衡 的 种 种 现 象，来 说 明 它 的 有 限 性。［８］１１－１２对

于废弃产品问题而言，自然的有限性就体现为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与环境自净能力的有限性。

传统上人们一贯认为，“产品的资 源 需 求 量、废 弃 产 品 的 潜 在 致 污 能 力 的 无 限 增 长”的 难 题 必 须 依 靠

大自然来解决，但现实是大自然解决此难题的能力 却 相 当 有 限 的。自 然 并 非 万 能，自 然 资 源 的 稀 缺 性 和

环境自净能力的有限性足以证成，正如温哥华 大 学 教 授 比 尔·里 斯（Ｂｉｌｌ　Ｒｅｅｓ）所 说，“如 果 所 有 人 都 这 样

地生活和生产，那么人类为了得到原料和排放废 物 需 要２０个 地 球”［９］。倘 若“产 品 的 资 源 需 求 量 无 限 增

长”的难题都需要依靠大自然来解决，而 自 然 本 身 却 具 有 资 源 稀 缺 性 这 一 有 限 性，矛 盾 就 此 产 生，需 求 无

限而供给却有限，成了这一矛盾的关键所在。假如“废弃产品的潜在致污能力 的 无 限 增 长”的 难 题 也 都 需

要依靠大自然来解决，而自然环境所具 有 的 自 净 能 力 却 具 有 有 限 性，那 就 意 味 着 越 来 越 多 的 废 弃 产 品 不

能仅仅（或根本不能）依靠通过大自然的食物链来实现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与转化以解决环境污染。［７］５５０

产品的资源需求量、废弃产品的潜在致污能力的无限增长与 自 然 自 身 的 有 限 性 之 间 的 矛 盾 日 渐 突 出

① 环境自净能力指的是自然环境可以通过大气、水流的扩散、氧化以及微生物的分解作用，将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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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逐步尖锐使废弃产品逐渐演变为全 球 范 围 的 废 弃 产 品 问 题，反 映 了 生 态 系 统 的 严 重 失 衡，体 现 了 人 类

的无限需求与自然的有限供给的矛盾，揭示了人类发展对自然生态规 律 的 违 背。生 产 者 责 任 延 伸 制 度 要

求生产者承担延伸责任，要求生产者对废 弃 产 品 加 以 回 收、循 环 利 用，实 质 上 就 是 在 开 辟 资 源 的“第 二 来

源”；要求生产者对产品实施清洁生产、对 废 弃 产 品 加 以 回 收 处 置，实 质 上 就 是 在 建 立 废 弃 产 品 环 境 污 染

治理的“第二途径”［７］５５１。换言之，生产 者 责 任 延 伸 制 度 实 质 上 就 是 在 建 立 一 个“人 工 生 态 系 统”。这 一

“人工生态系统”的建立，不仅使“生产对资源的需求量同环境对资源的可供量之间保 持 平 衡”，也 使“生 产

和生活废弃产品的排放量不超过环境容量的极限”；从而大大缓解了自然的 环 境 资 源 压 力，有 助 于 失 衡 的

自然生态系统得以尽快修复，从而能够尽快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三、生产者责任延伸对循环经济“３Ｒ”原则的贯彻

循环经济理论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解决生态系统与经济社 会 系 统 的 矛 盾。这 一 矛 盾，一 方 面 是 资 源 环

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约束，另一方面是传统经 济 发 展 模 式 对 生 态 环 境 的 破 坏 性 影 响。［１０］要 解 决 这

一矛盾，绝不能再采取传统经济模式与“生 产 过 程 末 端 治 理”模 式 的 办 法。采 用 循 环 经 济 模 式，从 源 头 控

制（减量化）与废物回收利用（再利用、资源化）两 方 面 入 手，对 经 济 活 动 过 程 中 的 环 境 资 源 问 题 进 行 全 过

程治理，就是希望克服传统经济模式与“末端治理”模式的弊端。传统经济模式与“生 产 过 程 末 端 治 理”模

式的表征是“两高一低”（高资源能源投入、高污染排放、低经济产出），而循环经济的要求 则 是“两 低 一 高”

（低资源能源投入、低污染排放、高 经 济 产 出）。要 实 现 循 环 经 济“两 低 一 高”目 标，就 亟 需 坚 持３Ｒ原 则；

３Ｒ原则是环境资源问题全过程治理模式的原则，贯彻３Ｒ原则乃循环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

作为生产者延伸责任内容之源头预防责任，产品环境信息披露 责 任，废 弃 产 品 回 收、处 置 与 循 环 利 用

责任，体现了循环经济理论所倡导的３Ｒ原则。循环经 济 以 资 源 的 高 效 利 用 和 循 环 利 用 为 核 心，以３Ｒ为

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是 对“大 量 生 产、大 量 消 费、大 量 废 弃”的 传 统 增 长 模 式 的 根

本变革，是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 品→废 物 排 放”开 放 型、物 质 单 向 流 动 的 线 性 经 济 模 式 相 对

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环型物质流动（Ｃｌｏｓ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ｙｃｌｅ）模 式。传 统 的 线 性 经 济

模式以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为基本特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强度地开采 和 消 费 资 源 以 及 以 牺 牲 环 境

质量为代价。在传统经济模式与“末端治理”模式下，生产者对经济活动中所产 生 的 废 物 采 取“先 污 染，后

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方式。循环经济模式则有助于有效利用资源与保 护 环 境，有 助 于 以 尽 可 能 小

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 的 社 会 效 益 和 经 济 效 益；有 助 于 使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与 经 济 系 统 的 物

质循环过程相互协调，促进资源永续利用。循环经济 所 倡 导 的３Ｒ原 则 中 的 每 一 个 原 则 对 循 环 经 济 的 成

功实施都必不可少。其中，减量化原则所针对的是产品 物 质 与 能 量 的 输 入 端，旨 在 减 少 进 入 生 产 和 消 费

流程的物质和能量流量以及减少产品的潜在污染性。再利用原则属于 过 程 性 方 法，目 的 是 延 长 产 品 的 使

用寿命，尽可能多次或多种方式地使用 产 品，避 免 产 品 过 早 被 废 弃。再 循 环（或 再 生 利 用 或 资 源 化）原 则

所针对的是产品输出端，旨在通过 把 废 弃 产 品 再 次 变 成 资 源 以 减 少 最 终 处 置 量。３Ｒ原 则 在 循 环 经 济 中

的重要性并不是并列的；我们要综合运用３Ｒ原则，必须把握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三原则的顺序，即 按

照“避免产生→循环利用→最终处置”的顺序对待废弃产品才是资源利用的最优方式。［１１］

生产者承担源头预防责任就必须通过技术改造、采用先进的 生 产 工 艺 或 实 施 清 洁 生 产 减 少 单 位 产 品

生产的原料使用量和降低产品的潜在致污能力，这体现了循环经济所倡导的“减 量 化”原 则。生 产 者 承 担

废弃产品回收、处置与循环利用责任则体现了 循 环 经 济 所 倡 导 的“再 利 用”和“再 循 环”原 则；生 产 者 承 担

产品环境信息披露责任是在为其承担 废 弃 产 品 回 收、处 置、循 环 利 用 责 任 作 好 充 分 的 准 备 与 提 供 必 要 的

便利，应该说也体现了循环经济所倡导的“再 利 用”和“再 循 环”原 则。此 外，生 产 者 所 需 承 担 的 源 头 预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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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产品环境信息披露责任与废弃产品 回 收、处 置 与 循 环 利 用 责 任 也 不 是 并 列 的，也 需 按 照“避 免 产 生

→循环利用→最终处置”的顺序来承 担 延 伸 责 任。可 见，一 些 国 家 建 立 生 产 者 责 任 延 伸 制 度 要 求 生 产 者

承担源头预防责任，产品环境信息披露 责 任 与 废 弃 产 品 回 收、处 置 与 循 环 利 用 责 任 实 质 上 就 是 在 通 过 法

律推行循环经济３Ｒ原则的贯彻。

从资源综合利用角度来看，生产者 对 废 弃 产 品 承 担 回 收、处 置 与 循 环 利 用 责 任 就 是 要 求 生 产 者 必 须

进行废弃产品的综合利用。资源综合 利 用 行 为 一 般 包 括 如 下 两 方 面：第 一，资 源 开 发、产 品 制 造、基 本 建

设活动中的资源回收和合理利用行为，即 企 业 在 生 产 建 设 中，如 何 将 所 产 生 的“排 泄 物”或 者 废 物 进 行 回

收和合理利用，使其成为资源；第二，针对废弃产品的 资 源 回 收 和 合 理 利 用 行 为。［１２］生 产 者 对 废 弃 产 品 承

担回收、处置与循环利用责任体现了循环经济的“再利用”“再循环”与“无害化”原则的要求。

产品废弃后，生产者将其回收、拆解 使 其 变 为 资 源 并 加 以 利 用，既 能 节 约 资 源，又 能 防 止 因 大 量 填 埋

废弃产品所造成的污染环境、浪费土地等问题。生产者为废弃产品承担回 收、处 置 与 循 环 利 用 责 任，不 仅

有助于我们实现对废弃产品的“再利用”“再循环”或“无害化”的目标，而且包括废弃 产 品 在 内 的 废 物 的 回

收与循环利用，也是循环经济的重要环 节、循 环 经 济 得 以 产 生 与 发 展 的 最 直 接 动 因 以 及 工 业 循 环 经 济 的

重要措施。［１３］

四、生产者责任延伸对循环经济闭环反馈式循环目标的达致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以 实 现“资 源———产 品———再 生 资 源”的 闭 环 反 馈 式 循 环 为 直 接 目 标。循 环 经

济模式，也被称为全过程治理模式，是一种倡导与环境和谐共融的经济发展 模 式，要 求 经 济 活 动 必 须 遵 循

生态学规律，遵循３Ｒ原则，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 量，合 理 利 用 自 然 资 源 与 环 境 容 量；是 一 个 从“排 除

废物”到“净化废物”再到“利用废物”的过程，一个“资源———产品———再 生 资 源”的 闭 环 反 馈 式 循 环 过 程，

一个“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的过 程；在 物 质 不 断 循 环 利 用 的 基 础 上 发 展 经 济，使 经 济 系 统 和 谐

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从而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１４］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就是一项实 现 单 个 企 业 层 面 上 的 小 循 环 模 式 的 具 体 制 度。所 谓 单 个 企 业 层 面

上的小循环模式，即企业下游工序的废物通过简单 的 工 艺 处 理，返 回 上 游 工 序，作 为 原 料 重 新 利 用。［６］２７－２８

循环经济在企业层面就主要体现 为 清 洁 生 产 和 环 境 管 理。生 产 者 责 任 延 伸 制 度 的 目 的 就 在 于 实 现 生 产

者层面上的内部循环，循环经济企业层面上的运作方式也决定了生产者的责任必须得以延伸。

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要求生 产 者 承 担 延 伸 责 任，就 是 在 采 用 全 过 程 控 制 方 法 应 对 废 弃 产 品 问

题。一般说来，回收、处置和循环利用废弃产品应该包括对废弃产品的收集、检测或 筛 选、再 处 理（制 造）、

销毁处置、再配送等作业环节。第一，收 集。即 将 消 费 者 使 用 过 的 产 品 通 过 有 偿 或 无 偿 的 方 式 收 集 到 生

产或销售方，并将其运往准 备 进 一 步 处 理 的 地 点。这 里 的 生 产 或 销 售 方 可 以 是 产 品 供 应 链 上 的 任 意 节

点，如供应商、零售商或回收商。第二，检测或筛选。由于需回收的废弃产品 种 类 繁 多、质 量 各 异，相 应 的

价值也不同，因此需要将收集来的废弃产品进行性能测试分析，根 据 测 试 结 果 及 产 品 特 点，经 过 成 本———

效益分析，确定可行的处理方案，把它 们 分 为 可 直 接 再 用、可 处 理 后 再 用 和 报 废 处 置 等 类 型。第 三，再 处

理（制造）。即恢复废弃产品的使用价值，将其转换为可再用的产品。转换形式 包 括：循 环、修 理、再 制 造。

一般来说，再处置设备投资较大，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整个供应链的经济性，因 此 很 多 企 业 将 再 制 造 流 程

与生产放在一起，从而可减少投 资，降 低 成 本。第 四，销 毁 处 置。当 收 集 来 的 废 弃 产 品 由 于 经 济、技 术 原

因无法再使用，或会严重危害环境时，就通过焚烧、掩 埋、机 械 处 理 等 方 式 进 行 销 毁 处 置。［１５］换 言 之，生 产

者对废弃产品的回收、处置和循环 利 用 一 般 包 括 了 收 集（回 收）、检 测 或 筛 选、再 处 理（制 造）以 及 销 毁 处

置等作业环节。废弃产品的回收是废弃产品得以处置与循环利用的前 提，处 置 与 循 环 利 用 则 是 回 收 废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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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后的两种可能选择，对于可以加以利 用 的 产 品（或 产 品 成 分）加 以 循 环 利 用，对 于 不 可 以 加 以 利 用 的

产品（或产品成分）加以无害化处置。生 产 者 对 废 弃 产 品 承 担 回 收、处 置 与 循 环 利 用 责 任，实 际 上 就 是 要

生产者对废弃产品积极实施收集（回收）、检测或筛选、再处理（制造）以及销毁处置等行为。

生产者承担废弃产品回收、处置、循环利用责 任，不 仅 为 建 立“资 源———产 品———再 生 资 源”的 闭 环 反

馈式循环找到了责任主体，也为建立“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 反 馈 式 循 环 提 供 了 途 径。生 产

者责任延伸制度乃一些国家落实循环经济理论切实有效的制度安排。生 产 者 责 任 延 伸 制 度 的 建 立，改 变

了人们对大自然的一贯依赖，使大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修养生息。第一，对 于“废 弃 产 品 的 潜 在 致 污 能

力的无限增长”难题的解决，传统上也一 贯 依 赖 大 自 然，而 建 立 生 产 者 责 任 延 伸 制 度，则 使 人 们 可 以 在 生

产阶段预防废弃产品问题的产生以及将回收来的废弃产品进行无害化 处 置，为 人 们 提 供 了 废 弃 产 品 环 境

污染治理的“第二途径”。第二，同理，产品 对 资 源 需 求 的 满 足，传 统 上 一 贯 依 赖 大 自 然 解 决，而 建 立 生 产

者责任延伸制度，则使人们可以将回收来的废弃产品转化成再生资源，为人类提 供 了 资 源 的“第 二 来 源”，

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产品的资源需求。可以说，资源“第二来源”的开辟，为“产 品 的 资 源 需 求 量 无 限

增长”难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路 径。［７］５５１如 此，“废 弃 产 品 的 潜 在 致 污 能 力 无 限 增 长”和“产 品 的 资 源 需 求

量无限增长”的难题解决在一定程度上 就 可 以 摆 脱 对 大 自 然 的 一 贯 依 赖，使 大 自 然 的 资 源 与 环 境 压 力 得

以减轻。可见，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从废 弃 产 品 问 题 的 产 生 原 因 入 手，对 症 下 药，有 助 于 应 对“废 弃 产 品

的潜在致污能力无限增长”的难题和“产品的资源需求量无限增长”的难题的“双破解”。

“良好的制度、利益共享的规则和原则，可以有效地引导人们最佳 运 用 其 智 识 从 而 有 效 地 引 导 有 益 于

社会目标的实现”［１６］。建立生产者责 任 延 伸 制 度，将 改 变 人 们 过 去 在 应 对 废 弃 产 品 问 题 时 所 呈 现 的“国

家承担，公众分摊，生产者不管”［１７］的不合理责任分摊 状 态；国 家 通 过 立 法，引 导、促 进 或 强 制 生 产 者 为 应

对废弃产品问题承担延伸责任，将促使（或 强 制）生 产 者 在 产 品 生 产 阶 段 实 施 产 品 的 环 保 化 设 计，循 环 使

用清洁原材料、清洁能源，采用清洁工艺，生 产 清 洁 产 品；也 将 促 使（或 强 制）生 产 者 在 产 品 废 弃 处 置 阶 段

建立起废弃产品回收体系，回收、处置与循环利用其废弃产品。如此，不仅可 以 在 生 产 阶 段 使 废 弃 产 品 变

得易于拆解、回收和被循环利用，而且可 以 最 大 限 度 降 低 产 品 的 潜 在 致 污 能 力；通 过 产 品 回 收 体 系 回 收、

处置与循环利用废弃产品，必将减少由 废 弃 产 品 所 引 发 或 可 能 引 发 的 资 源 浪 费 与 环 境 危 害 问 题，从 而 实

现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及自然生态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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